
关于开展“广西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各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根据《关于开展“广西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桂教思政〔2015〕38号）的文件要求，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养目标
通过实施本计划，引导和鼓励中青年教师钻研教学内容，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手段，着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培养一批坚持思想政治素质过硬、理论功底扎实，具有较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的中青年教学领军人物和学术带头人。
二、申报名额
学校推荐1名。
三、申报条件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原则上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年龄在45周岁以下(1969年
12月1日之后出生)，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满5年。
（二）热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认真钻研教学内容，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具有良好的教学科研能力和发展潜力，工作基础良好，工作业绩突出，教学效果好，已作为校级以上重点培养和使用对象。
（三）同时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近5年参加过中宣部、教育部或者自治区教育厅组织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近3年作为课题组负责人或主要成员承担过区级以上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研究课题；广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负责人或主要成员；国家级或省级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学团队成员。
四、遴选程序
各单位各部门按照申报条件、遴选原则，在认真组织评选的基础上，学校确定1名推荐人选。申报人按要求递交申报材料。
五、材料报送
（一）“广西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申报表”（附件1），一式7份。
（二）围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线教学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结合自身学术特长、前期研究成果和教学实践经验自行提出教学型研究课题，填写“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科研课题立项申报书”（附件2），一式7份。
六、材料报送时间
各单位、各部门请于2015年12月14日前把材料交到人事处师资科，并将电子文档发送至人事处师资科电子邮箱：5822100@163.com。逾期不受理。未尽事宜，请与人事处师资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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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14年广西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
     2．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立项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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